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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胡乃元，朱玉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 3 省的 90 份村级问卷和 966 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

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

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

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

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 3 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

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

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

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

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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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村民参与则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前提和保障[1]。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发挥农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然而，实现村庄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需要适当的组织基础。在社会经济结

构快速变迁、村民分化与外流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村庄原有的治理单元（如自然村、村民小组等）已经

或正在被瓦解，难以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个体成员与村级组织之间缺乏便捷有效的连接渠道，

集体越来越难以获得社会认同。不仅如此，在近年的“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村庄社区合并了多个

自然村乃至行政村，这些村庄社区原有的社会边界和治理结构被打破，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社会

秩序不复存在，而新的社会基础和身份认同尚未形成[2]，乡村社会面临着由“过疏”和空间治理缝隙扩

张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动风险[3]。这使得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缺乏有效的组织基础，村民参与的必要

性与现实困难性之间的张力导致村庄公共事务走向衰败，以致出现村干部个人关系吸纳公共性制度

的“寡头治村”现象[4]，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这些挑战，推动治理单元下沉、缩小治理单元规模成为改善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近

年来，各地以调整治理单元结构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变革不断加快，开展了以村民小组、自然村或片区

网格等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组织结构改革，如浙江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广东清远的自然

村自治、四川都江堰的“院落自治”以及湖北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建设等等，这些改革尽管在实践形

式上存在差异，但均是基层农村社会不断被“织密”的过程，即通过组织空间的社会化聚集、组织资源

的多元化整合和组织信息的技术化联结[5]提高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水平，增强基层组织精细化治

理能力。其内在逻辑在于，将日渐原子化的个体和松散的社会资源重新整合在一个个小规模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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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片区”内，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格局，使得管理与服务都更为精细化。那么，

这种治理单元的调整能否促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水平进而破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难题？若能，则

其内在逻辑何在？在不同村庄的效果又有何差异？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在系统透视治理单元规模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内在关系的基础

上，利用课题组在江苏、安徽、陕西 3省的 90份村级问卷和 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调整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基层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治

理单元“上移”还是“下沉”的争议[6⁃8]，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为基层治理制度的安排提供借鉴；

另一方面，个体嵌入组织之中，通过将村级层面数据与村民个体数据进行匹配，分析组织层面因素对

个体行为的跨层次影响，为促进村民参与、改善乡村治理提供经验支撑。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织密组织”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

“织密组织”具体表现为基层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而规模与自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

焦点问题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指出城邦的规模“不能超过最佳限度”[9]，亚里士多德也提

出，合适的自治规模是“既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10]。这表明，自

治单元规模往往是影响公共事务参与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

首先，公共事务参与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而集体规模是制约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如奥尔

森所说，由于在集体行动中存在着“搭便车”的困境，因此无论是公共物品供给还是公共事务治理，都

常常面临着无人参与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奥尔森注意到了集团规模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他指

出，大集团比小集团更难开展集体行动，原因在于大集团除了要面对集体产品的“非排他性”带来的

“搭便车”困扰外，还受制于集团成员的“个人努力不会对组织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11]，从而对个人的

成本—收益产生更大的扭曲。此外，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集团的交易成本（沟通、决策、监督等活

动）也将不成比例地提高，社会激励在大组织中也将变得软弱而不可靠[12]。因此，组织规模越小，集体

行动越容易展开。其次，治理单元的优化调整能够缩小公共事务的边界，使普通村民能够更容易地

接触到公共事务，从而增进参与。从整合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缩小治理单元规模不仅能够强化村

民之间的利益整合和社会制度秩序重建，同时还有利于强化文化整合和重塑社会整合系统[6]。在一

个较小的治理单元内部，更容易内生出具有清晰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同时个体也能更好地表

达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大大降低了社会团体（个人）参与政府治理过

程的成本和采取极端手段的可能性[13]。最后，适宜的治理单元能够在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建立桥梁纽

带，从而使双方更好地融入治理场景，增进村民参与。治理场景往往是由多个复杂的工作界面组成

的，在一个较大的治理单元内，村干部难以深入到每一个治理场景和工作界面中，而治理规模的缩小

则有利于集中一批能够深入治理界面、走进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坚群体[14]，这些中坚群体的存在

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具体情境的有效控制和引导，协调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做到“细事细治”；

另一方面，这些中坚群体带来的示范效应也将有效带动村民参与。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能够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

2.机制分析

虽然影响村民参与的因素众多，并受到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但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制约村民参与的关键症结在于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断裂，这种断裂集中表现

在利益断裂、信息断裂、情感断裂三个方面。具体而言：首先，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演进，村民的利

益关注逐渐转向物质财富，希冀脱离农村、融入城市。在这一考量下，村民对其在村利益的关注程度

降低，也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其次，尽管农村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但由于村级组织行政化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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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利益诉求的转变，个体与组织或村干部之间的信息联系是趋于弱化的，公共事务演变为村庄精英

的事务，这也制约了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最后，如前所述，随着血缘和地缘纽带的断裂，村民对于集

体的认同感和村庄的归属感不断降低，这种情感联系的弱化显著降低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基于此，在机制分析上，本文主要考察缩小治理单元规模是否重建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分别运

用村庄动员能力、村民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村民的认同归属感来表征村民与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系、信

息联系以及情感联系。

（1）村庄动员能力的中介作用。作为一项集体行动，公共事务的村民参与需要一定的激励和动

员，而治理单元的调整和治理规模的缩小能够有效提高村庄的动员能力，进而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

与的动机和行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治理规模的缩小使得治理单元内部在公共物品供给、生产资

料产权归属等方面具有同一性[15]，进而增强村民之间利益的相关性，而利益关涉又是村民参与公共事

务的基础条件和核心动因[16]，利益相关性程度决定了自治水平[17]。因此缩小治理规模能够削弱村民

利益分化对自治带来的挑战，同时治理范围的缩小拉近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距离，有利于村干部识

别不同村民的利益需要，进而开展社会动员，使“选择性激励”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治理规模的缩

小意味着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和分散治理资源的整合，在治理单元内部，村干部或村庄骨干成员更

贴近村民。作为组织权威的人格化载体，这些群体不仅能够引导、带动其他村民参与公共事务[18⁃19]，

而且能从集体行动中获得声望、权威、面子等社会性收益[15]，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源[20]，将过去各自为政

的资源重新整合并合理配置[21]，进而实现集体力量与村民个体在微观层面上的联结，更好地释放、回

应和引导村民的具体需求[22]，不断强化对个体村民的动员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2：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能够提高村庄动员能力，推动村民公共事务参与。

（2）村庄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治理规模缩小促进了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以网格化治理

为例，各地在实践过程中开发了诸如“综治平台”等数字化工具，用于向辖区内村民发布关键信息以

及收集村民的必要数据，并要求网格员在平台上进行任务打卡，这些工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

信息共享的程度，降低了以往“大喇叭”、口口相传等渠道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率。此外，微信等

APP的广泛普及也使得信息交流更加通畅，实现了即时沟通和互动。通过这些信息平台，村级组织

和各个治理单元不仅能够实现多来源信息收集，还可以获取实时反馈数据，极大地提高了信息透明

度和事件处理的效率，为应对各种日常和突发性事件提供了可控手段和技术支撑[13]。此外，治理规模

缩小增进了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从而推动了信息共享。乡村治理事务细小

琐碎且往往相互缠绕并交织在复杂的村庄社会关系中。乡村治理并不仅仅是“事件”的治理，只有深

入事件背后的社会关系脉络，才能形成长久稳定的秩序[22]。而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使得村庄被划分

为一个个更小的场域和界面，在这些微型场域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密切，各类事件的具

体情况更为清晰，既有利于村干部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也有利于村民在公共事务中的自主参与。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3：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能够提高村民信息获取能力，进而推动村民公共事务参与。

（3）村民认同归属感的中介作用。治理单元的缩小会强化单元内部的社会关联[23]。如果说当前

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的话，那么在同一个治理单元或片区内，村民仍

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体系之中，或者说更容易形成一个“熟人社会”体系。原因在于，治理单元往往

是基于“产权相同、利益相关、血缘相连、文化相通、地域相近”[7]等原则而构建的，因而同一治理单元

内部往往是一个信息对称的社会[24]，也是村民的情感眷恋和价值归属的地方[15]，具有共同体的基础且

便于自治。从这一点出发，在同一治理单元内部的村民更容易找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保留着传

统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村庄有更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延续着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

传统[20]，社会公共性比较强，村民更有动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此外，随着治理规模缩小，治理单元处

理内部矛盾的能力不断增强，有助于凝聚共识，增强村民的集体效能感和认同归属感，这种基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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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形成的共同认可的价值和规范，具有认知塑造和秩序生成的功能[16]，能够有效促进村民对公共

事务的参与。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4：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能够增强村民的认同归属感，进而推动村民公共事务参与。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1年 10−11月在江苏、安徽、陕西 3省开展的实地调研。选取以上 3
省作为调查省份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所选省份兼顾东、中、西部，能够在一定程度避免样本选

择偏差；第二，所选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在村级治理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能够较

好的体现出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影响的差异。在样本选择上，课题组采取多阶段抽样

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南京、芜湖、咸阳、西安 4市的 5个县（区）共 90个村（社）作为研究样

本，每个村（社）随机抽取 10~15个群众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985份，剔除无效样本后获得 966
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为98.07%。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村社基本

信息、村干部与村级治理效果评价、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行为等。此外，课题组还与各村（社）主

要干部进行了访谈，了解当地村级治理相关情况，并根据访谈内容与村民问卷进行相互验证，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研究质量。

2.变量测度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在现实社会中，村民对公共事务的诉求不同，其参与事务

的类型也不尽相同[25]，本文结合理论与农村现实情况，将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划分为村庄民主选举

参与、村务管理与决策参与、村庄公益事务参与以及集体文娱活动参与 4种类型。分别采用“上次村

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过去一年，您是否参与过涉及村民利益的集体事务（如村民代表大

会、低保五保评选等）”“过去一年，您是否参与过村里的公益服务（如疫情防控、便民服务等）”以及

“过去一年，您是否参与村庄举办的文娱类集体活动”来分别表征以上 4种参与，肯定回答的赋值为

“1”，反之为“0”。而为了表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将村民对 4类公共事务的参与情况进行加

总，“0”表示未参与任何一项，“1~4”分别表示参与了几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核心解释变量：治理单元规模。本文所说的治理单元是指村庄治理结构中最底层的公共单

元，在不同地区、不同村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自然村、村民小组或治理网格等。采用村级层面题

项“本村划分了多少个治理单元（片区、网格、小组、自然村等）”和“本村总人口”两个题项进行衡量，

用“村庄总人口”和“治理单元数量”的比值来表征治理单元规模，未划分治理单元的村庄则计“治理

单元数量”为“1”。治理单元规模越小，基层组织越“密集”。

（3）中介变量：①动员能力感知。借鉴资源动员理论的激励动员、框架动员和成员动员三个维

度[26]，参考吕维霞等的研究[27]，采用村民问卷题项“在村庄公共事务处理中，那些表现积极的村民会得

到村社的认可、鼓励和支持”“村庄会通过村规民约、宣传标语等方式引导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以及

“在村庄公共事务处理中，村干部会号召其他村民积极参与”三个题项来表征，分别赋值“1~5”，表示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该变量的 Cronbach’s α 为 0.741，用题项均值来表征。②信息获取能力。

采用村民问卷题项“村民能及时获取村里的公共事务信息”来表征，赋值“1~5”，表示“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③认同归属感知。借鉴毕向阳[28]的研究，采用村民问卷的“在我们村，我有一种归属感”

“村里大多数人都愿意为村里的发展做些事情”“作为村里的一员，我感觉很好”“我对村里的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4个题项来表征，分别赋值“1~5”，表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该变量的Cronbach’s 
α为0.858，用题项均值来表征。

（4）控制变量。为了尽量减少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对于结果预测的影响，对一些相关的

变量进行了控制。在村级层面上，对治理单元数量、村庄面积、村庄总人口、是否有宗族大姓、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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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收入、城市邻近性以及外出务工率 7个变量进行了控制；在个体村民层面上，对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政治面貌以及个人年收入等 5 个变量进行了控制。以上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

为了探究治理单元平均规模这一村级层面的变量是否影响村民个体层面的参与行为，采用多层

线性模型展开分析，如果村民的参与情况在村庄间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就可以认为该差异是村庄层

面的因素引起的。基于此，为了检验研究数据是否适用该模型，首先对因变量参与总计以及中介变

量动员能力、信息共享和认同归属进行零模型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层1：Yij = β0j + εij （1）
层2：β0j = γ00 + μ0j （2）

其中，i = 1,⋯,n，表示第 i个村民；j = 1,⋯,90，表示第 j个村庄。Yij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 j村第 i
个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β0j 表示第 j个村庄

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程度的平均值；γ00表示村民参

与公共事务程度的总平均值；εij 表示层 1 随机误

差，μ0j表示层2随机误差。

表 2的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变量的组内相关

系数 ICC（1）分别为 0.249、0.059、0.141 和 0.109，
均大于常见的标准 0.05[29]。也即，对参与总计这

一变量而言，村庄层面的因素可以解释 24.9%的

个体间差异，其他变量同理。因此本文的数据适

合进行多层次分析。

在进行零模型检验后，对 H1进行检验，设定

如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表1　变量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村庄层次（L2）

治理单元规模

治理单元数量

村庄面积

村庄总人口

宗族大姓

集体经济

收入

城市邻近性

外出务工率

个体层次（L1）

参与总计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个人年收入

含义

村庄总人口/治理单元数量

村庄自然村、小组、网格等的数量

村庄面积/平方千米

村庄总人口数

村庄是否有大姓（占比>50%）:是=1；否=0

村庄2020年集体经济收入/万元

村庄与本县县城距离/千米

外出务工比率/%

参与类型数量，取值为[0,4]
男=1；女=0
年龄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或本

科=4；本科以上=5
中共党员=1；群众=0
个人年收入/元

样本量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66
966
966

966

966
966

均值

254.500
20.962
6.310
3450
0.266

90.971

14.770
36.400

2.454
0.609

56.520

1.931

0.205
35304

标准差

187.600
14.637
4.646
1265
0.442

153.000

7.721
19.900

1.241
0.488

13.720

0.942

0.404
63213

最小值

65.020
1

0.320
600

0

0

0.5
3

0
0

20

1

0
0

最大值

924.800
60

24.800
7443

1

800

36
80

4
1

90

5

1
1000000

表2　零模型回归结果

τ00

σ2

ICC（1）
LR test-chi2

截距项

N（L1）

N（L2）

(1)参与
总计

0.385
1.161
0.249

136.69***

2.451***

(32.928)
966
90

(2)动员
能力

0.055
0.889
0.059

12.02***

3.930***

(99.465)
966
90

(3)信息
共享

0.137
0.833
0.141

54.81***

4.072***

(82.836)
966
90

(4)认同
归属

0.051
0.419
0.109

34.45***

4.324***

(135.523)
966
90

注：括号内为 z值，***、**、*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

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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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1：Yij = β0j +X ij + εij （3）
层2：β0j = γ00 + γ01 Scalej +φ j + μ0j （4）

式（3）、（4）中，X ij 表示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矩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个

人年收入。Scalej 为主要解释变量治理单元规模，φ j 表示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矩阵，包括村庄面积、

村庄总人口、宗族大姓、集体经济收入、城市邻近性以及外出务工率。γ01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值，

表示治理单元规模的回归系数。其他变量和字母含义同上。

结果如表 3（1）所示，在对可能的相关变量进

行控制后，治理单元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的公

共事务参与（β=-0.002，p<0.01），也即，治理单

元的规模越小，越有利于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

务，H1得到了验证。这表明，自治基本单元的下

沉有利于贴近村民，回归到自治的本质属性，提

高治理的有效性[30]。另外，从控制变量来看，治

理单元数量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公共事务（β=
0.012，p<0.01），这也进一步验证了H1；集体经济

收入水平正向影响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表明集

体经济收入作为一种财产资源可能会转化为治

理资源，为村干部和村民提供激励和约束，进而

促进村庄集体行动，这与张立等[31]的研究结论一

致。从个体层面来看，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均

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行为，这一方面体现了个

体能力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充分

体现了党员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中的引领作用；

此外，男性村民的参与要显著高于女性村民，这

可能与中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习俗有

关，在涉及村庄共同体的相关事务时，成年男性

往往是家庭的代表。

2.稳健性检验

一般而言，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会反向影响

村庄治理单元的规模，因此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

性较低。但可能存在其他混杂因素同时影响村

庄治理单元的规模和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为了避

免这种混杂因素产生的内生性给回归结果带来

的偏误，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将解释变量替换为骨干成员比例。治理

单元规模的缩小意味着诸如网格员、小组长、片

区负责人之类的村庄骨干成员数量的增长，如湖

北秭归在开展双层村民自治之前“村干部+小组

长”共计 1847人，增设“两长八员”之后共计 10412人，村级治理服务队伍增加 9154人，增长 495%[15]。

基于这一考虑，将“治理单元规模”这一解释变量替换为“村庄骨干成员人数占比”纳入模型中进行分

析，结果如表 3（2）所示：骨干成员比例显著正向影响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行为（β=14.418，p<0.05）。

这表明，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或者说基层组织密度的提高确实会正向促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前

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村庄层次（L2）

治理单元规模

骨干成员比例

治理单元数量

村庄面积

村庄总人口

宗族大姓

集体经济收入

城市邻近性

外出务工率

个体层次（L1）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个人年收入

截距项

N（L1）

N（L2）

（1）参与总计

-0.002***

(-6.934)

0.012***

(2.953)
-0.004

(-0.442)
-0.000

(-0.433)
0.030

(0.409)
0.000

(1.540)
-0.005

(-1.171)
0.001

(0.004)

0.193***

(2.772)
0.002

(0.547)
0.223***

(5.007)
0.810***

(9.502)
-0.000

(-0.523)
2.002***

(7.528)
966
90

（2）参与总计

14.418**

(2.195)
0.031***

(9.955)
-0.001

(-0.061)
-0.000***

(-3.966)
-0.004

(-0.057)
0.000*

(1.801)
-0.002

(-0.524)
-0.141

(-0.836)

0.170**

(2.390)
-0.000

(-0.011)
0.219***

(4.820)
0.820***

(9.401)
-0.000

(-0.747)
1.429***

(4.975)
966
90

（3）参与疫情
防控人数

-0.154***

(-4.927)

-1.613***

(-3.722)
6.689***

(4.676)
0.018***

(5.519)
-7.512

(-1.482)
-0.000**

(-2.406)
-0.266

(-0.435)
105.068***

(6.185)

18.511**

(2.203)
96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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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参与疫情防控的人数。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运用村级

层面数据，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参与疫情防控的村民人数。作为一项关乎村社群众生命健康的公共

事务，村民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行动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也能体现村民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因此，将分析上升到村级层面，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在 2020年的疫情

中，村民参与疫情防控的人数”，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3）所示：治理单

元规模显著负向影响参与疫情防控的村民人数（β=-0.154，p<0.01）。也即，治理单元的规模越小，

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越高，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3.机制分析

为了深入考察治理单元的规模影响村民参与行为的作用渠道，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对 H2、

H3、H4进行检验。与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的中介检验不同，在多层线性模型中介效应的检验中，中介变

量需进行中心化处理，尤其当中介变量位于层 1时，要对中介变量按组均值中心化并同时将组均值置

于层 2的线性模型中[32]。这是因为，理论上，层 2的自变量仅通过影响中介变量的组间差异来影响层

1的因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组内差异并没有影响。因此，对中介变量进行组均值中心化处理能够分离

中介变量的组间变异部分中介效应和组内变异部分中介效应，进而实现中介效应的准确估计。基于

此，第一步先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第二步再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对因变量的

作用效应，设定模型形式如下：

第一步：

层1：Mij = β0j +X ij + εij （5）
层2：β0j = γ00 + γ01 Scale j +φ j + μ0j （6）

第二步：

层1：Yij = β0j + β1j(Mij - M .j)+X ij + εij （7）
层2：β0j = γ00 + γ01 Scalej + γ02 M .j +φ j + μ0j （8）

β1j = γ10 （9）
其中，Mij为中介变量，M .j为中介变量的组均值，(Mij - M .j)表示对中介变量按组均值中心化；γ10

表示中介变量Mij的组内变异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γ02表示中介变量Mij的组间变异对被解释变量的

效应。其他变量和字母含义同上。

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根据（1）、（2）、（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治理单元规模对村庄动员能

力（β=-0.001，p<0.1）、信息共享（β=-0.001，p<0.01）以及村民的认同归属感（β=-0.001，p<
0.01）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即，治理单元的规模越小，村民对村庄动员能力的感知水平越高，能够

获得的村庄公共信息更充分，对村庄的认同归属感也更强，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契合。此外，根据

（5）~（7）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动员能力（β=0.009，p<0.1）、信息共享（β=0.389，p<0.01）以及认

同归属感（β=1.325，p<0.1）均显著正向影响了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表明，三者在治理单元的规

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H2、H3、H4得到了验证。

4.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验证了村庄的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在不同类

型的村庄存在差异。譬如，王亚华的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展水平[31]和劳动力外流情况[33]对村民的公

共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再如，Wang等[34]研究认为城市邻近性等因素会影响村民的集体行动。为了

考察这种村庄结构性因素的差异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将村庄集体经济收入、村庄总人口以

及村庄外出务工率三个变量作为分组变量，分析治理单元规模调整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影响。

表 5的分析表明，首先，在集体经济收入较低的村庄，治理单元规模对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

影响系数显著（β=-0.002，p<0.01），而在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庄则不显著（β=-0.001，p>0.1），

这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在集体经济收入薄弱的村庄更为有效。这可以理解为治理单元规模与集

体经济收入二者在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中存在替代效应，在集体经济薄弱村，缩小治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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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有效地激发村民参与。其次，相对于村庄人口较少的村庄而言（β=-0.001，p<0.001），治理

单元规模对人口较多村庄的影响更大（β=-0.002，p<0.01），这意味着，在人口大村，缩小治理单元

能够更有效地激发村民参与。从现实情况来看，人口大村面对着更加复杂的治理问题，集体行动的

难度更大，而治理单元的缩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这一难题，提高集体行动能力。最后，从外出务

工率分组来看，治理单元规模对高外出务工率村庄和低外出务工率村庄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这意

味着，调整治理单元规模、“织密”基层组织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增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较少

受到村庄人口外流情况的影响。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村庄层次（L2）

治理单元规模

动员能力（组均值）

信息共享（组均值）

认同归属（组均值）

村庄特征

个体层次（L1）

动员能力

信息共享

认同归属

个体特征

截距项

N（L1）

N（L2）

（1）动员能力

-0.001*

(-1.787)

已控制

已控制

3.818***

(17.983)
966
90

（2）信息共享

-0.001***

(-3.096)

已控制

已控制

3.908***

(15.540)
966
90

（3）认同归属

-0.001***

(-5.077)

已控制

已控制

4.279***

(24.293)
966
90

（4）参与总计

-0.002***

(-6.934)

已控制

已控制

2.002***

(7.528)
966
90

（5）参与总计

-0.002***

(-6.547)
0.202

(1.473)

已控制

0.009*

(1.834)

已控制

1.204**

(1.970)
966
90

（6）参与总计

-0.002***

(-6.872)

0.071
(0.747)

已控制

0.389***

(11.419)

已控制

1.848***

(3.872)
966
90

（7）参与总计

-0.002***

(-5.880)

0.181
(1.162)
已控制

1.325*

(1.739)
已控制

1.325*

(1.739)
966
90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治理单元规模

村庄特征

个体特征

截距项

N（L1）

N（L2）

集体经济收入分组

高于均值

-0.001

(-0.98)

已控制

已控制

1.764***

(2.800)

270

22

低于均值

-0.002***

(-6.15)

已控制

已控制

1.994***

(6.140)

696

68

村庄总人口分组

高于均值

-0.002***

(-5.56)

已控制

已控制

2.066***

(5.180)

536

50

低于均值

-0.001***

(-2.51)

已控制

已控制

1.878***

(4.400)

430

40

外出务工率分组

高于均值

-0.002***

(-4.97)

已控制

已控制

1.935***

(4.360)

441

44

低于均值

-0.002***

(-2.81)

已控制

已控制

2.033***

(5.650)

52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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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的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织密组织”进而缩小治理

单元规模能够有效促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

但参与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虚假的参与往往只

是为了让成员们接受领导早已设定的安排，成

员们并没有在决策过程中发生参与活动[35]，而

能否通过参与实现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实质性影

响才是村庄自治更为核心的内容。因此，将因

变量替换为村民的“决策能力感知”和“监督能

力感知”，从而进一步分析“织密组织”是否增强

了村民的影响力。其中“决策能力感知”采用

“本村的公共事务真正做到了村民参与决策”来表征，“监督能力感知”采用“村民对本村公共事务实

现了有效监督”来表征，两个问题分别赋值“1~5”，表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治理单元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对村务监督（β=-0.001，p<0.01）和决策的能力感知（β=
-0.001，p<0.01），也即，治理单元的缩小不仅增进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行为，而且提高了村

民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能够促进个体村民意愿的表达，更好地发挥村民建言献策和监督村务的作

用，改善村庄自主治理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在小规模的治理单元中，村民能够更直接的参与公共事

务，表达自身诉求并提供建议，进而强化了个体对自身影响力的感知，而这种影响力的提升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和意愿，形成正向的反馈机制，逐步改善公共事务衰败的现状。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村庄原子化、村民异质化、村级组织行政化的现实背景下，

调整治理单元、“织密”基层组织，进而提高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要求。基

于此，考察了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织密”基

层组织、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能够有效促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替换解释变量、运用村级

层面数据进行分析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充分体现了在中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组织规模与集

体行动之间的关系，表明作为国家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本治理单元仍是影响村民

行为的关键因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2）机制分析表明，提高动员能

力、促进信息共享、增进认同归属在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

用。这表明，“织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村民与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系、信息联系和情感联系。

在一个较小的治理单元之中，干群之间的信息链条被缩短，村干部能够更好地关注到村民的利益需

求，村民也能够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村干部，从而强化了村庄的动员能力。同时，在一个关系网络更加

发达的小群体内，村民的认同归属感也更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和行为。（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较多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更有助于推动

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一般而言，在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庄，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也更强，而“织密组

织”则更能够促进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村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集体经济发展不足给乡村治理带

来的负面影响。另，在人口大村，“织密组织”可以缓解人口规模过大和村民异质性带来的集体行动

难题，使村级治理更加简约有效。（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

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以及

村务监督的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促进了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但公共事务参与与村庄

善治之间还存在着鸿沟，仍需要在治理单元内部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加以弥合。同时，单纯缩小治

表6　进一步分析结果

治理单元规模

村庄特征

个体特征

截距项

N（L1）

N（L2）

(1)监督能力感知

-0.001***

(-3.471)
已控制

已控制

3.804***

(13.223)
966
90

(2)决策能力感知

-0.001***

(-4.369)
已控制

已控制

3.569***

(11.040)
96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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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元规模也难以实现善治的目标，需要更多的村庄骨干力量担任网格长、小组长、片区负责人等职

务才能充分发挥小规模治理单元的优势，而如何发掘并持续地利用好这些社会力量本身就是对村庄

治理的挑战。

2.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要推动治理单元上移与下沉的有机结合，改造缺乏活力

和组织力的治理单元，进一步将权力、资源与组织嵌入村庄。通过创新网格化治理、片区（小组）自治

等模式，“织密”基层组织，将原子化的村民编入现代治理体系之中。这不仅能够降低行政成本，而且

拓展了村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渠道。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

用[36]，合理划分村级组织与基本治理单元的工作职责。（2）要注重村庄骨干成员和中坚力量的发掘和

培养，运用数字治理等现代治理技术，强化组织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共享，再造村民的认同

归属感。骨干成员是社会资本再造的重要推动力，能够提升个体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37]，而国家力量

的“助推”能够再造制度空间和组织资源，通过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发掘村庄中的精英力量，从而使邻

里社会资本得以发展和增进[38]。但同时也要防止国家力量对村庄的绝对控制，避免村级治理落入“全

能主义”的窠臼。（3）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灵活调整治理单元。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并不适用于所有

类型的村庄，要根据单元的历史延续性和自然生成性来划定[30]。譬如，在集体经济发达、产业基础雄

厚、社会资本充沛的村庄，村级治理体系可能已经很完善，如果“一刀切”地调整治理单元，反而可能

导致形式主义，甚至加剧村庄内部的隔阂，形成“土围子社会”[39]，不利于村庄发展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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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Increasing Organization Density” Enhanc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HU Naiyuan，ZHU Yuch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90 village-level questionnaires and 966 villagers’ question⁃
naires in Jiangsu，Anhui and Shaanxi provinces，this paper uses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HLM）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reducing the size of governance units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ducing the size of governance uni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which is confirme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reducing the size of governance units affects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through three in⁃
termediary channels：improving village mobilization ability，promoting village information sharing，and en⁃
hancing villagers’ identity and belonging. Heterogeneity analyses find that in villages with weak collective 
economy and large population，reducing the size of governance units ha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vil⁃
lagers’ participation. Moreover，reducing the size of the governance unit not only expands the breadth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but also increases the depth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 strengthening of villagers’ influence on public decision-making 
and village affairs supervision. Therefor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ownward 
shift of governance units,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villages, and improv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governance unit siz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rural governance； multilaye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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